急件                         信厅军民函【2011】328号
关于推荐《军民两用产品与技术信息共享目录》

民用新材料领域适用产品与技术

的通知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军民结合主管部门：

为贯彻落实《国务院 中央军委关于建立和完善军民结合 寓军于民武器装备科研生产体系的若干意见》（国发〔2010〕37号）精神，促进民用领域适用产品与技术向军用转移，我部决定编制和发布年度《军民两用产品与技术信息共享目录》（民用新材料领域），与军队和军工领域共享。现就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信息采集的范围

本次信息采集，主要面向全国民用新材料领域的企业、科研机构和高校，包括军工系统从事民用新材料研发生产的单位，采集具有潜在军用价值的优势产品及技术信息。

二、信息采集及推荐要求
（一）各地军民结合主管部门（相关省、自治区、直辖市负责军工科研生产军民结合推进工作的工业和信息化主管部门、国防科技工业主管部门）负责组织协调本地区适用产品与技术信息的采集、初评、遴选和推荐。

（二）各地军民结合主管部门应对本地区采集的信息进行初步审查，并对决定推荐的产品及技术信息出具推荐意见。

（三）各地推荐的适用产品及技术信息原则上不超过40项。

（四）各地信息推荐材料要真实、清晰、完整，经各地汇总后，于2011年5月31日前，将纸质材料和电子版函送工业和信息化部（军民结合推进司）。

三、其他事项

（一）工业和信息化部（军民结合推进司）负责组织专家对各地推荐的产品及技术进行评审，最终确定目录入选信息。
（二）目录编制的具体工作委托中国和平利用军工技术协会负责。

（三）本通知和信息采集（推荐）表可从军民资源互动网（网址：www.capumit.org.cn）下载。

（三）联系方式：

中国和平利用军工技术协会 赵蓉

电话/传真:010-82803019电子邮箱:rongzhao@163.com

工业和信息化部军民结合推进司 冯敬选  

电话：010-68205698 

附件：1.信息采集（推荐）表

      2.信息申报企业基本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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